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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苗栗縣政府 函

受文者：苗栗縣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401442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54522_0144293_114E0171317-01.pdf、1154522_0144293_114E1111700-
01.pdf)

檢送國民旅遊卡（以下簡稱國旅卡）收單機構提供之旅宿

業者優惠方案彙整表1份，請查照。
　

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4年 7月 3日總處培字第
1140017900號書函辦理。
旨 揭 優 惠 方 案 彙 整 表 業 登 載 於 國 旅 卡 網 站

（https://travel.nccc.com.tw/）之「最新消息」，如對優惠
方案內容有任何疑義，請向各該特約商店或其收單機構洽

詢。另為利休假補助費之申請，公務人員於刷卡消費前，

請先至國旅卡網站或致電特約商店查詢是否為有效店，並

再次與旅宿業者確認優惠內容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單位、本縣所屬機關學
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企劃科、本府人事處人力科、本府人事處給與科(均含附件)

地址：36046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聯絡人：林慧貞
電話：037-559581
傳真：037-377316
電子郵件：carry12@ems.miaol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

主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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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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